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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的通知

各科研项目负责人：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通

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渝财资产〔2020〕

19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的管理，经

联合科研处、研究生部、信息处、计划财务处研究决定，科研项

目负责人采购计算机需遵循以下原则。

一、更新换代为主，严格控制指标。由于资产管理系统中计

算机数量严重超标，若名下登记有计算机的须将不能正常使用的

计算机先行报废后方可申请采购新计算机，若名下未登记有计算

机的可直接申请采购新计算机。

二、严格程序标准，规范统一采购。为规范采购管理，统一

程序标准，若需采购新计算机，请按照《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

机流程图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填写《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申

请表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由信息处统一采购发放。

三、规范登记管理，分散报销账务。科研项目负责人在领取

到新计算机后，应到资产管理处（西楼 615 室）作资产登记，并

粘贴二维码。凭发票和资产登记单按科研项目经费报销流程报账。

四、严格资产管理，确保资产安全。根据校（院）《固定资

产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对于新采购的固定资产实行二维码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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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严格对应使用部门、使用人，请资产使用人确保资产完整性。

若资产使用人调离或退休，请将资产交回资产管理处，如有遗失

将照价赔偿。

五、规范采购范围，严格采购对象。本通知所指的计算机均

为以科研项目经费购买的计算机，仅科研项目负责人能够使用科

研项目经费购买计算机。

附件：1．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流程图

2．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申请表（试行）

资产管理处

2021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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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流程图

科研项目负责人（或经办人）
联系信息处报废自己名下不
能正常使用的计算机（名下无
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的
跳过此步骤）。

填写《信息化设备采购申购表（试行）》
（附件 2），特别是填好自己需要的计
算机型号、配置等信息（台式计算机价
格≤5000 元，便携式笔记本≤6000 元）。

由科研项目管理部门（科
研处或研究生部等）、资
产管理处加盖公章并签字
（经办人员）后交由信息
处统一采购。

信息处统一采购完成
后会通知科研项目负
责人（或经办人）领
取计算机、发票以及
刷卡小票。

科研项目负责人（或
经办人）领取计算机、
发票以及刷卡小票
后，到资产管理处（西
楼 615 室）作资产登
记。

凭资产登记单、发票以及刷
卡小票按科研项目经费报销
流程报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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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科研项目经费采购计算机申请表（试行）

品 名

数量及功能要求

（含型号、配置）

申请原因

□首次以科研项目经费购买

□损坏（报废）

其他

使用人
职务
职称

使用地点

科研项目管理部门

1．查询科研项目经费是否有计算机

设备费预算：

2．查询计算机采购是否超出科研项目

设备费预算：

部门公章：

经办人员核查签字： 年 月 日

资产管理处

1．查询配置是否超标：

2．资产品目限价：

部门公章：

经办人员核查签字：
年 月 日

信息处

确认申请原因是否合理：

部门公章：

部门主要负责人或经办人员核查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信息化设施设备归口信息处核定使用情况，统一采购。


